
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延续

产品名称 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延续

公司名称 芜湖江枫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价格 .00/个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芜湖市弋江区中央城财富街1号楼910室

联系电话 19942478626 18196506350

产品详情
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延续

申请单位应在卫生许可证有效期届满三十日前向原发证单位提出延续申请，逾期者按照申请重新办理。
1、卫生许可申请表。
2、原卫生许可证原件。

3、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的身份原件（本人到场的）。委托他人办理的，需提交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的身份复印件，委托代理人的身原件及委托书。

4、公共场所卫生检测或者评价报告（有资质的卫生检测机构3个月内出具的公共场所卫生检测报告或评价报告，其中游泳场所水质、天然温泉沐浴场所水质卫生检测报告为1个月内出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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